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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建〔2023〕449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赵会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
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17号提案的答复

姬富才、茹文东、李凌蔚、何书丽委员：

您们提出的关于“加强我市露天公共场所电梯管理的建议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市市政基础设施不断发展完善，市医院天桥、六峰路和平路天桥及六峰路半坡电梯的建设投运，给广大市民的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，为加强我市露天公共场所电梯管理，我局采[image: image1][image: image2]取了以下措施：

一、完善电梯安全责任体系。加强公共电梯使用管理。针对

此问题，我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及三门峡市电梯行业相关管理规定，结合我市市政管理实际情况，为市医院天桥、六峰路半坡电梯各配备专职安全员2人及保洁人员2人，同时在电梯两侧张贴警示标志及维修电话等，落实定期巡查维护制度，全力保障电梯安全有序运行。

二、进一步完善公共电梯建设。加装相关设备。接到提案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组织专业人员对电梯加装防雨防晒设施、自动感应装置等问题进行实地查看并召开会议研究，目前正在进一步研究决定实施方案。

三、合理使用露天公共电梯，科学规划运行时间。市区六峰路半坡、市医院天桥共计12部电梯每年共需运行经费162.52万元。由于我市财政紧张，运行电费、养护费等相关费用未能及时落实，我局正在积极协调中，待经费落实后，将合理安排电梯运行时间，为群众出行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。

感谢您们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11日        
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  2886119

联系人：粟云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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